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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监事

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已

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需进行换届选举。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
事 6名（含 1名职工董事），独立董事 3名，每届任期三年。公司监事会由 5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
监事 3名，职工代表监事 2名。

为顺利推进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届监事会换届相关工作，近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邓剑荣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8 名
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任期自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选
举罗天先生、张淙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的 3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邓剑荣先生、罗天先生、张淙先生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职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
监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不存在禁止任职的情形。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的比
例不低于三分之一，不存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期间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8月 31日
附件：
1.邓剑荣先生简历
邓剑荣先生，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天津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

程师（教授级），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人防一级防护工程师（建筑）。 曾任公司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室
主任、高级设计师、副总工程师、分院院长、纪委书记。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职工董事、工会主席，兼任
珠海科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截至本公告日，邓剑荣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通过珠海科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
持有本公司 377,272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0.0943%；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罗天先生简历
罗天先生，198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华中科技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工程

师，一级建造师，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曾任公司项目管理部助理、专员。现任公司项目管理部主管。
截至本公告日，罗天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张淙先生简历
张淙先生，199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连理工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工程

师。 曾任公司结构所助理设计师。 现任公司结构所设计师。
截至本公告日，张淙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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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8月 30日（星期一）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30 日

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21年 8月 30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西路 204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农兴中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总体出席情况 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股 东 人
数 股份数 占公司股份

总数比例
股东人
数 股份数 占公司股份

总数比例

总体出席情况 12 360,009,500 90.0001% 11 49,006,392 12.2513%

其中：现场出席情况 7 338,401,003 84.5981% 6 27,397,895 6.8493%

网络投票情况 5 21,608,497 5.4020% 5 21,608,497 5.4020%

其中，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400,010,000股。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经对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逐个表决，选举农兴中先生、王迪军先生、林志

元先生、王晓斌先生、王鉴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提 案
编号 提案名称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表决结
果选举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中小股东选举
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比例

1.01 选举农兴中先生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52,811,721 98.0007% 41,808,613 85.3126% 当选

1.02 选举王迪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52,801,721 97.9979% 41,798,613 85.2922% 当选

1.03 选举林志元先生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52,801,721 97.9979% 41,798,613 85.2922% 当选

1.04 选举王晓斌先生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52,801,721 97.9979% 41,798,613 85.2922% 当选

1.05 选举王鉴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352,801,721 97.9979% 41,798,613 85.2922% 当选

（二）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经对各独立董事候选人逐个表决，选举周晓勤先生、林斌先生、谭丽丽女

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提 案
编号 提案名称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表决结
果

选举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中小股东选举
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比例

2.01 选举周晓勤先生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352,801,721 97.9979% 41,798,613 85.2922% 当选

2.02 选举林斌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352,801,721 97.9979% 41,798,613 85.2922% 当选

2.03 选举谭丽丽女士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352,801,721 97.9979% 41,798,613 85.2922% 当选

（三）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经对各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逐个表决，选举方思源先生、陈瑜女士、金丝

丝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提 案
编号 提案名称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表决结
果

选举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中小股东选举
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比例

3.01 选举方思源先生为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52,801,721 97.9979% 41,798,613 85.2922% 当选

3.02 选举陈瑜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52,801,721 97.9979% 41,798,613 85.2922% 当选

3.03 选举金丝丝女士为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52,811,721 98.0007% 41,808,613 85.3126% 当选

（四）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0,001,000 99.9976% 8,500 0.0024%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48,997,892 99.9827% 8,500 0.0173% 0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邓克尔律师、吴帆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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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30日（星期一）下午 16: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召
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后，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
时间要求，会议通知于 2021年 8月 30日以口头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无委托出席情况。 经推选，会议由董事农兴中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农兴中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农兴中先生简历详见
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董事会

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董事会选举并确认第
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情况如下：

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
（召集人） 委员

战略委员会 农兴中 王迪军、林志元、王晓斌、周晓勤

审计委员会 谭丽丽 林斌、邓剑荣

提名委员会 周晓勤 谭丽丽、王迪军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林斌 周晓勤、王鉴

以上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以上选举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事项逐个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2.1选举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2选举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3选举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4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王迪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王迪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工程师、总建筑师、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史海欧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何坚

先生为公司总建筑师，廖景先生、雷振宇先生、贺利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以上聘任事项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4.1聘任史海欧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2聘任何坚先生为公司总建筑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3聘任廖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4聘任雷振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5聘任贺利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同时根据公司党组织及工会组织安排，农兴中先生为公司党委书记，邓剑荣先生为公司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席，孟雪艳女士为公司纪委书记。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温路平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财

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温路平先生简历详
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许维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许维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事前审核确认无异议。许维先生简历详
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许维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西路 204号
电话：020-83524958
传真：020-83524958
邮编：510010
邮箱：xxpl@dtsjy.com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同意继续聘任孙艺汉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孙艺汉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孙艺汉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西路 204号
电话：020-83524958
传真：020-83524958
邮编：510010
邮箱：xxpl@dtsjy.com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总经理工作细则》。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8月 31日
附件：
1.农兴中先生简历
农兴中先生，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清华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

程师（教授级），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咨询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曾任公司工程师、
主任工程师、副部长、部长、院长助理、副院长、党委副书记、院长、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现任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兼任广州中车时代电气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珠海科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截至本公告日，农兴中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通过珠海科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
持有本公司 471,233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0.1178%；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王迪军先生简历
王迪军先生，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同济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

程师（教授级），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 曾任公司助理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室主任、高级设
计师、副部长、部长、副总工程师、分院院长、副院长、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兼
任广州中车时代电气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王迪军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通过珠海科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
持有本公司 151,967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0.0380%；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史海欧先生简历
史海欧先生，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

高级工程师（教授级），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曾任广东省航运规划设计院工
程师，公司工程师、室主任、部长、副总工程师、资深设计师、副院长，曾兼任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工程师。 现任公司总工程师。

截至本公告日，史海欧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通过珠海科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
持有本公司 377,272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0.0943%；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邓剑荣先生简历
邓剑荣先生，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天津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

程师（教授级），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人防一级防护工程师（建筑）。 曾任公司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室
主任、高级设计师、副总工程师、分院院长、纪委书记。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职工董事、工会主席，兼任
珠海科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截至本公告日，邓剑荣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通过珠海科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
持有本公司 377,272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0.0943%；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5.孟雪艳女士简历
孟雪艳女士，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

高级会计师，审计师。 曾任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原监察审计部全面风险控制监督主办、财务审计主
管、审计资深主管、审计副主任，审计部审计副主任、审计经理，公司监察审计部部长。现任公司纪委书
记。

截至本公告日，孟雪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经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6.何坚先生简历
何坚先生，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华南理工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教

授级），一级注册建筑师。曾任公司主任工程师、副所长、所长、副总建筑师、资深设计师。现任公司总建

筑师。
截至本公告日，何坚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通过珠海科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

有本公司 376,877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0.0942%；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廖景先生简历
廖景先生，197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华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

员，高级工程师（教授级），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曾任公司助理工程师、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分院院长、院长助理、副院长。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廖景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通过珠海科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
有本公司 376,877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0.0942%；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雷振宇先生简历
雷振宇先生，197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华南建设学院西院本科学历，中共党

员，正高级工程师。曾任公司工程师助理、设计师、室主任、副部长、副所长、所长、副总工程师、副院长。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南昌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雷振宇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通过珠海科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
持有本公司 377,272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0.0943%；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9.贺利工先生简历
贺利工先生，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同济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教授

级），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 曾任公司工程师、高级设计师、副部长、所长、副总工程师、部
长。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广州环城地下管廊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贺利工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通过珠海科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
持有本公司 121,573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0.0304%；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10.温路平先生简历
温路平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江西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

员，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曾任公司财务主管，广州地铁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广州地铁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财务经理，公司副总经济师。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兼任公司财务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日，温路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经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11.许维先生简历
许维先生，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学历，已取得法律

职业资格证书、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曾任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律师，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证券部经理、总监助理。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任公司证券事务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日，许维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12.孙艺汉先生简历
孙艺汉先生，198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华南理工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已

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公司企业管理部（原经营发展部）助理、专员。现任
公司证券事务部主管、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孙艺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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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30日（星期一）下午 16:4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召
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后，经全体监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
的时间要求，会议通知于 2021年 8月 30日以口头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5 人，实际出席监
事 5人，无委托出席情况。 经推选，会议由监事方思源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选举方思源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方思源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年 8月 31日
附件：
1.方思源先生简历
方思源先生，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华南理工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工

商管理经济师。曾任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原运营营销调控部营销助理、营销主办、主任，运营总部企
业管理部企业管理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运营总部运营二中心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现任广州地
铁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兼任广州中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方思源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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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召集人和主持人：
1）会议召开的时间
①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21年 8月 30日（星期一）下午 14:30。
②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8月 30日的交易时间， 即 9：

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30 日上午 9：15—下午 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
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建设路 55号华联东环广场 10楼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吕涛先生。
受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公司董事、总经理吕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5 人，代表股份 158,169,456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4.1037%。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其中：
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 人，代表股份 158,133,756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0937%。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 2 人， 代表股份 35,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0%。
③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 人，代表
股份 35,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3）本公司聘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委派唐琪、杨雨佳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全部议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序
号 议案名称 表决

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是 否
获 得
通过股数

（股） 占比 股数（股） 占比 股数
（股） 占比

议案
1

关于补 选公
司监事 的议
案

表决
结果 158,135,856 99.9788% 33,600 0.0212% 0 0%

通过其中：
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

2,100 5.8824% 33,600 94.1176% 0 0%

备注：
1、“表决结果”行“占比”，指总投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行“占比”，指中小股东投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王海全先生当选为公司监事， 任期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任期

届满为止。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唐琪、杨雨佳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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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 8
月 27日以邮件等形式发出， 并于 2021年 8月 30 日下午 17:00 时至 18:00 时在本公司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王海全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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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全体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沃特股份 股票代码 00288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亮 范誉舒馨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万科云城 3期国际创新谷 7栋 B座 31层

电话 0755-26880862

电子信箱 stock@wotlo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758,296,042.47 489,907,594.81 5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693,012.80 37,139,010.13 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7,536,897.46 33,723,345.47 -18.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579,673.90 98,944,317.57 -87.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0 0.313 -42.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0 0.313 -42.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1% 5.20% -1.5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863,681,871.33 1,635,066,682.00 1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40,327,190.13 1,107,603,557.09 2.9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78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银桥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16.70% 37,830,001 0 质押 22,475,020

吴宪 境内自然人 16.00% 36,252,500 27,189,375 质押 13,549,000

何征 境内自然人 15.50% 35,122,502 26,341,876 质押 14,841,000

黄昌华 境内自然人 1.75% 3,955,895 0 - -

上海迎水投资
管理 有 限 公
司－迎水东风
11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1.73% 3,910,000 0 - -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 有 限 公
司－华夏磐利
一年定期开放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1.00% 2,263,008 0 - -

吴凡 境内自然人 0.88% 1,990,000 0 - -

上海宁泉资产
管理 有 限 公
司－宁泉致远
39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0.78% 1,775,822 0 - -

南平延平荣桥
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0.73% 1,657,585 0 - -

邹志红 境内自然人 0.66% 1,498,619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吴宪、何征夫妇合计直接持有本公司 31.50%股权。 此外，两人还合计持有本公司第一
大股东银桥投资 94.58%股权（银桥投资持有本公司 16.70%股权），因此两人为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吴宪为公司董事长，何征为公司董事、总经理，两人均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今年以来，全球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整个行业面临巨大压力和毛利空间受损，并且去年同期的

口罩用熔喷专用料行情结束。 对此，公司通过产品创新与结构组合调整，特别是产品结构和客户方向
上的调整，结合早前布局的特种高分子材料平台，不断扩大 LCP 材料市场份额，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 54.78%， 净利润同比增长 9.57%， 第二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较第一季度增长
97.22%。公司获提名中国合成树脂协会特种工程塑料分会会长单位，子公司浙江科赛获选国家工业和
信息化部专精新特“小巨人”企业，公司行业认可度进一步提升。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特种工程塑料聚酰胺项目已正式进入量产阶段，聚砜、聚芳醚酮（聚醚醚
酮 PEEK和聚醚酮酮 PEKK）等特种高分子材料项目也将于今年内陆续投产。 公司正在通过配方组合
上的创新及同上游供应商的合作来保障后续核心原材料供应， 构建以特种高分子材料为核心的产品
体系，实现毛利空间拓宽和竞争力的不断提升。 力争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材料方案，努力与上下游一

道共建竞合共生的健康行业生态，持续为投资者创造价值。
（1）特种高分子材料布局进入价值释放期
报告期内，特种高分子材料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2亿元，占公司总营业收入 29.05%。 LCP 材料实

现销量 2,300吨，同比增长 127%。 公司与客户从研发端开始深度配合，开发了多品类满足客户多样化
性能要求的 LCP材料，为下游电子、通讯等行业领先客户提供了可信赖的材料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特种高分子材料项目建设及产品认证工作。相关产品已通过国际标准化
组织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ISO10993、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 NSF、德国饮用水行业 KTW、英国水务法规
咨询计划WARS及法国卫生部饮用水接触 ACS等认证，并已取得电子、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客户订单。
公司已取得由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局颁发的《排污许可证》，标志着公司已取得特种工程塑料聚酰
胺项目全部政府部门批文，如期完成了项目筹备期所有工作并试产成功，正式进入量产阶段。 后续随
着聚砜和聚芳醚酮项目在今年内的陆续投产，公司将持续提升特种高分子材料行业竞争地位，为客户
提供更完善的特种高分子材料解决方案。

含氟高分子材料方面，公司持续通过平台建设向下游延伸制造能力，半导体设备用高纯 PTFE 装
备、通讯用绝缘子 PTFE产品等实现技术工艺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了对多种特种高分子材料的
型材加工平台的搭建，并已形成规模化量产及销售。同时，通过龙门铣床、五轴车铣复合机床等设备的
导入，进一步提升高性能材料加工能力，力求为客户提供特种高分子材料一站式全方位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特种高分子材料薄膜实现量产。同时围绕公司特种高分子材料全产业链布局的战
略，5G高频通讯用 E-PTFE薄膜产品实现技术工艺突破，聚苯硫醚（PPS）薄膜、聚醚醚酮（PEEK）薄膜
研究工作按计划顺利推进。

（2）新材料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新能源材料方面，公司在特斯拉、蔚来、威马、理想等新能源汽车品牌上实现材料产品量产，并在

充电桩、充电枪、电子继电器、电池动力总成、汽车辅助驾驶激光/毫米波雷达等汽车电子电气领域的
材料持续取得技术突破。 在光伏领域，为了满足光伏组件小型化和高功率化的要求，公司对现有技术
和产品进行升级，不仅提高了材料流动性，而且提升了低温抗冲击性能，克服组件小型化带来的加工
问题和户外长期使用开裂的风险；同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材料方案，提高材料的相对漏电指数，降低
材料吸水率，并具有耐低温性能，降低了光伏组件长期在户外使用，因吸水后导致电性能下降所存在
的高压漏电潜在风险，提高了客户产品组件的安全系数。

碳基材料领域，利用公司多年研发积累的界面处理技术和分散工艺技术，提高碳纤维、纳米碳管
等碳材料与树脂界面结合力，充分发挥碳材料的优异特性，复合材料性能得到明显提升。 公司最新开
发的碳纤维尼龙复合材料为无人机行业客户提供安全可靠的材料力学表现。 公司的纳米碳管复合材
料具有低添加量、高导电、低碳痕、低挥发性气体、优良的物理性能等特点，在半导体行业正逐步替代
传统炭黑和碳纤维抗静电材料，未来有望成为半导体封装行业的主要材料方案。

创新高分子材料应用方面，公司围绕“做人类美好生活推动者”的企业使命，在家电、娱乐视听、智
慧家居等领域，聚焦新产品及新应用，开发出了一系列具有竞争力的产品。针对低碳减排的产业趋势，
开发了系列生物基及全系消费后循环（PCR）回收材料；针对视力保护的透明防蓝光材料，能有效过滤
波长 500纳米以下的蓝色光源，保护视网膜；为减少商用空调噪音效果所开发的发泡材料以及用于智
能灯控系统的仿金属免喷涂材料，均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和使用。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宪
2021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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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或电话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深圳市南山区
深圳国际创新谷 7栋 B座 31层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且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宪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编制完成《2021 年半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报告内容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与会董事同意《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具体内容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21-060）和《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二） 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编制完成《2021 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报告内容公允地反映了 2021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
况，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与会董事同意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上半年存放与使用情况的具体内容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详见与本公告同时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的《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告编号：2021-063）和《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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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或电话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深圳市南山区
深圳国际创新谷 7栋 B座 31层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且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尊昌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应了上市公
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陈述或重大遗漏。 与会监事同意《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站（www.

cninfo.com.cn）上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和《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1-060）。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2021 年上半年，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募

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并且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准确、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使用和存放情况。与
会监事同意《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的《2021 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1-063）。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